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范围和对象
有关问题的解释和说明
１、关于“高等学校在职在编教师”的含义
所谓高等学校在职在编教师的含义是：截止到2016年6月31日前，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５5周岁，下同），本人编制是教师编制，具有教师职务，在任职学校承担本学校教学计划中规定的一门及其以上课程的教育教学工作者。
2、关于“高等学校拟聘教师职务人员”的界定
所谓高等学校拟聘教师职务人员是指：人事关系已经调入受聘高校、并拟聘任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工作人员。
对于拟调入高等学校的高学历、学位（具有博士学位人员）的急需专门人才，只要学校建立了人事档案，确定了教师岗位，明确了教学任务，虽然其人事关系因各种原因尚未办结，可视为已经具备学校拟聘人员条件。
3、关于聘任制教师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问题
高校聘任制教师是指：高等学校（不含民办高校）与教师签订双向聘任合同，学校对其实行聘任制管理、合同化管理，而非编制管理的教师。对这部分人员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需满足下列条件：
(1)截止到申请时间，与学校正式签订三年以上（含三年）聘任合同或聘书，并在聘任岗位上工作满一年以上；
(2)其本人的人事关系由受聘学校及学校的主管部门进行管理，或由受聘学校及市(行署)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设立的社会人才管理部门进行管理；
(3)本人在受聘学校承担教学计划中规定的教育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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